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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名“施工－给排水”得分的投标人，其诚信评价总分按《广州市水务局关于调整水务

工程诚信评价部分评分项的通知》，其诚信评价分按 80 分计算。

10. 其他事项

10.1 前期服务机构：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（建设方案编制单位）、

恒津设计有限公司（勘察单位）,广州金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（工程部分概算评审编制

单位）、广东粤能工程管理有限公司（清淤修复部分概算评审编制单位）。

[注释]如果前期服务机构参加本次投标，应将本公告发布前最终完成的工作成果

（含电子文件）在招标人发布招标公告的同时提供给所有投标人参考，可以参与该工程

总承包项目的投标，否则前期参与的服务机构中标无效。

10.2 投标时是否需要提交设计模型：否。

10.3 投标经济补偿：各投标人自行考虑参与项目投标的一切风险，本工程不设投标

补偿，投标费用由投标人自理。

10.4 联合体投标时，除《联合体协议书》必须由联合体各方分别按要求进行签字或

盖章外，其他资料若需要签字或盖章的均可由联合体牵头人签字或盖章即可；投标资料

封面及其他内容及落款中的“投标人”应填写联合体各方的单位全称【格式示例为：(主)

单位全称(成)单位全称...】，由联合体牵头人按要求签字或盖章即可。电子签章由联

合体牵头人进行签章即可。（格式示例中“（主）”即为联合体牵头人）。

11. 疑问、异议、投诉处理

11.1 潜在投标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本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有异议的，向招标人书面提

出。由招标人受理。投诉由本招标项目的招标监督机构受理。

异议受理部门：广州市番禺区水务工程建管中心（广州市番禺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）

异议受理电话：020-34818331

地址：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环城东路 20 号首二层

11.2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五条，对于中标结果公示

期间的投诉处理的原则为：除第一中标人以外的其他投标人存在串通投标、弄虚作假、










